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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张某系某县乡镇干部，2003年7月，县乡统一安排收提留

，两被告以受害人苏某、范某（系夫妻）抗交提留为由，以

办学习班名义将两受害人关押在政府驻地达五天之久。后经

市检察院立案查处，两被告被县检察院提起公诉。下面是代

理律师在法庭的发言。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

诉讼法》规定，我们接受本案被害人苏xx、范xx的委托，担

任本案两被害人的委托代理人，依法出席今天的审判活动。

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是一个国家人权的最基本的体现，也是

我国《宪法》授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宪法》第三十七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

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

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

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为了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我国法律规定了一系列

措施和规则，其中，《刑法》第四章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罪的罪名、构成和刑罚。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

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该条第四款还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可以肯定，两被告对我

们的当事人实施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拘



禁罪。xx县人民检察院对两被告人的指控证据确凿，罪名成

立。 作为律师，我们为两被告人从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成为刑

事犯罪案件的被告，表示遗憾。无庸置疑，多年来，两位被

告辛辛苦苦工作在基础，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基

层农民群众的脱贫致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抛开我

们党是人民信赖的执政党不谈，抛开我们正在深入宣传贯彻

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谈，抛开党中央三令五申强

调的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不谈，我们完全有理由

原谅被告人的因公犯法。但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

自古以来的一条重要法则，这条法则只有在新中国才得以真

正落实。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

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和法律的特权。” 《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因此，依照法律，两被告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而且，

纵观本案案情，两名被告人的行为败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

的形象，践踏了党章和宪法，破坏了我党实行的依法治国的

治国方略，其社会危害性不仅不会因“公”减轻，相反，其

社会危害是难以估算的，应当予以从重处罚。 第一、两被告

的行为与当前当前全国上下掀起的宣传贯彻“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活动是背道而驰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

领导集体继承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拥护，成为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和执行的指导思

想。“三个代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

是领导干部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本案中，提留



或农业税问题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无论被害人对错与否，

都应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作为党的基层干部，

更应当深入了解实情，体谅民情，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矛盾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

动”（《党章》总纲），从而落实“三个代表”。但是两被

告人对发生的矛盾却采取粗暴、违法的措施，不仅不能完成

党委政府交给的工作任务，而且严重伤害了干群感情,损害了

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从根本上说，损害了党的形

象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社会危害性是巨大的。 第二、

两被告人的行为践踏了党员干部应当带头遵守的党章和宪法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强调：“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

，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

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党章第三条把“自觉遵

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规定为党员的基本义务，而《宪

法》也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

的特权”。本案两被告人在具体工作中把群众放在与自己对

立的地位，公然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党章和法律对他

们是毫无约束，这种行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第三、两被告人的行为依刑律应当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对非法拘禁罪作了规定,本条第四

款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应当从重处罚。法

庭调查查明的证据充分证明了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两被告

人自己也供认不讳，显然，两被告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而

且他们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利用职权对被害人实施的

拘禁，因此，对两被告人应从重处罚。审判长、审判员： 由



本案两被告人组织、实施，对我们的当事人苏xx、范xx夫妇

分别非法拘禁1天1夜和5天5夜，对他们家中尚有年幼的孩子

需要照顾的事实视而不见，尤其恶劣的是，他们刚将青年妇

女范xx关押起来时，让她吃喝解手都在一间屋里，严重伤害

了她的人格和尊严，其后果是严重的。两被告人的行为，不

但给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利益造成了损害，而且给我们的

当事人造成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和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

诉讼请求,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由

于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根据有关法律规

定，本案当事人还享有对有关机关提出国家赔偿的权利，我

们将根据事态发展适时主张相应权利。 希望合议庭全面考虑

我们的意见，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